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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中的引渡是指一国应外国的请求,把在该国境内受到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

移交给该外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引渡在现代国际反犯罪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许多双

边条约、多边条约及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然而,如何正确认识政治犯不引渡

原则, 什么叫政治犯,如何公正解决在执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中产生的分歧, 这在国际法上并

无明确规定。这种情况造成了法律实践中的许多混乱。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

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由来和性质

从历史上看,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 18世纪末期形成的国际法原则,首先规定在 1793年的

法国宪法中。在此之前,政治犯和其他犯罪没有区别,同样可以被引渡。1793年的法国宪法

第120条规定: /法国给予为了争取自由而从其本国流亡到法国的外国人以庇护。0 1 12 1833

年的比利时引渡法则是第一个明文禁止引渡政治犯的国内立法。1834年法国和比利时缔结

了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承认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双边条约。10年后,即 1843年,法国在和美国

签订的条约中, 也出现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内容, 但在 19 世纪, 许多君主专制国家像俄罗

斯、普鲁士、奥地利, 无论在国内立法或他们之间订立的条约中对政治犯,即对叛国罪或阴谋颠

覆王权和合法政府或参加叛乱的人,都规定予以引渡。现代有些国家都把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规定在宪法中, 如巴西宪法第 153条、墨西哥宪法第 15条、西班牙宪法第 1条第 3款 1 22、意大

利宪法第 10条1 3 2。我国宪法第 32条第 2 款也规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 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0另外,不少国家在专门的引渡

法中规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如 1964年的5日本逃亡罪犯引渡法修正令6 1 42、1870年制定

的现行5英国引渡法令6第3条第1款 1 52、以色列 1954年的5引渡法6第 10条 1 62、荷兰 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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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5引渡法令6 1 72 等。国际法上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确认是 1948年 12 月 10 日由联

合国大会通过的5世界人权宣言6开始的。该宣言第 14条规定: / (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

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

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0

政治犯不引渡就是给政治犯以避难权,是对反叛权的默认, 就是说从实质上承认了个人有

反对和推翻政府的权利。各国立法和国际条约都确认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建立在相信政治犯的行为是从利他主义出发的基础上的,即相信政

治犯只是想在自己的国度内寻求社会变革,而对其他政权和社会秩序不构成威胁。甚至有些

情况下不仅不构成威胁, 而且反而有利。当有关国家存在着对立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

双方对犯罪的政治和司法待遇观念不同时,如果引渡政治犯, 不仅不利于被请求国, 而且还会

有损于它的根本政治利益。其次, 坚持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可以使被请求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

主动地位,可有效避免卷入请求国内部政治斗争或干涉请求国内政。因为假如被请求国不坚

持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为了答复请求国的引渡请求,往往迫使被请求国在决定犯罪性质时需要

对请求国内部政治事务作出公开评判性的表态,而这种表态很容易被视为干涉内政,从而违反

国际法中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因这种表态而产生的不良影响往往超过了政治犯不引渡本身

造成的影响。须知, 虽然拒绝把政治犯引渡给请求国会引起该请求国的不满,但政治犯不引渡

原则已成为国际引渡规则中的通行做法,这最终还是可以被理解的。最后,这样做符合5世界

人权宣言6等国际文件的规定,是从保护政治犯的基本人权出发的。因为如果不坚持政治犯不

引渡原则, 不给政治犯以庇护权,就会使不成功的反叛者受到引渡请求国政府的不公正的审

判。

总之,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最初是从承认个人有反对和推翻封建君主和封建专制的权利产

生的,到了现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该原则应继续为那些为了推翻暴政、实现民主

和人权而进行斗争的人发挥保护作用。然而,该原则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和数十年的争论

以后,至今在什么是政治犯,由谁来判定是否政治犯等问题上仍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这

种状况不利于该项原则的有效实行。

二、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待政治犯罪问题

政治犯也就是指政治犯罪。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产生之日起, 对什么是政治犯罪概念就

一直未廓清过, 原因是政治犯罪本身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概念。世界上目前存在着具有不

同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些国家对什么是政治犯罪在认识上当然就不同;而且,

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基本相同或类似的国家在不同时期中, 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认识也不

可能完全相同。正如5奥本海国际法6中指出的那样: /政治犯罪在国际范围内成了一个-永久

不可能. 对之下定义的概念0。1 82

虽然长期以来对什么是政治犯罪未取得一致认识, 但认定权却总是由被请求国单方面行

使,所以对这个原则执行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困难。这是由于犯罪者在请求引渡时处于被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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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属地管辖权内,所以也只能由被请求国决定。在实践中, 被请求国单方面行使此种权利的情

况是:当某人被请求国要求引渡时,被请求国开始审核请求国引渡请求。被请求引渡的人此时

可以政治犯罪为由对引渡请求提出异议。被请求国则根据具体案情,对被引渡人和请求引渡

国各自提供的证据加以分析判断, 然后作出引渡与否的决定。虽然对于什么是政治犯罪的决

定权,往往只是由被请求国单方面最后行使, 但为使被请求国做出的单方面决定做到公正与合

理,我们有必要对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作一分析和研究,以得出判定政治犯罪的公正

与合理的标准。

对于什么样的人属于政治犯及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第一次重要限制是比利时在其引渡

法中规定的/行刺条款0, 即对暗杀或企图暗杀政府首脑或其家庭成员的犯罪不适用政治犯不

引渡原则。所谓/行刺条款0产生的简要经过及原因是这样: 1855年初,由于比利时法院以政

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引渡被指控企图毁坏载有拿破仑三世的火车的两名法国人朱勒斯( Jules)

和色莱斯丁#杰奎( Celest in Jacquin) ,法国于第二年初撤回了引渡请求。比利时对此事感到不

安,害怕与法国发生战争,于是在其引渡法中规定了该条款, 即在 1856年 3月 22日比利时制

定的法律中规定,杀害外国国家元首或其家属不属政治犯罪,不适用不引渡原则。此后, 有些

国家开始把政治犯分为纯粹的和相对的两种。纯粹的政治犯罪是指革命和组织非法的政治结

社等专门侵害政治秩序的行为。对这类行为,很容易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相对的政治犯

罪是犯有与侵害政治秩序有关联的普通犯罪,又分为复合罪和结合罪两种。前者例如为推翻

君主制而暗杀君主的情况,虽然只有一个行为,却同时构成政治罪和普通罪。后者如参加革命

暴动进行放火, 有两个以上的行为, 分别构成政治罪和普通罪。这种相对的政治罪, 如何适用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常常成为争执的问题。有人认为, 如果普通罪因素超过政治罪因素, 就要

对罪犯进行引渡;相反,则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这种观点影响很大。目前不少国家对政治

犯的确定都采取了纯粹的政治犯罪观点,关于承认对纯粹的政治犯罪如叛国、叛乱和间谍活动

等不予引渡的争论较小, 但对于相对的政治犯罪, 如出于政治动机而犯的暗杀、放火、伤害等罪

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反对者认为,这些相对的政治犯罪行为造成

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不能因其可颂扬的政治动机而使之合法化。相对政治犯罪不适用政治犯

不引渡原则被美、欧国家所接受,如5美洲国家间引渡条约6和5欧洲国家间引渡条约6都是这样

规定的。1 92

从国际法角度看,把政治犯罪分为纯粹的政治犯罪和相对的政治犯罪是不可取的,与5联
合国宪章6及联合国有关决议相违背。如 1945年5联合国宪章6确立了联合国的目标和准则,

即保护平等权、自由权、并鼓励尊重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1948

年5世界人权宣言6具体规定了对人权的保护,被认为是国际法普遍准则的权威性声明。1966

年通过的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和5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承认/人生来具

有的尊严0和/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平等和不可侵犯的权利0, 并号召缔约国采取积极措施,并

通过相互间的协助和合作,为全面实现公约中承认的权利而作出积极贡献。联合国大会 1960

年 12月 14日通过的5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6指出,镇压、统治、剥削外国人,均构成

对人权的否定, 所有的人都有自决权、自由权和独立权, 人民有为这些目的斗争并寻求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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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权利。根据以上国际条约和文件的精神, 我认为那些长期破坏基本人权的政府是非法

的,人民有权推翻它,以保证人民的自决权及人民自由、平等参政的权利。如果认为暗杀是禁

止使用的手段, 而当以反对压迫、保障基本人权为由暗杀了一个暴君时,则这种暗杀应是被允

许的。在这种情况下,诛戮暴君可能会被看作是在国际社会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代表

国际社会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惩罚。实际上,这种反抗政府压迫的行为,是行为人在政府否定

他们基本权利时通过有限制的、适当的行为而行使其自卫权, 以保护其基本人权,这同时也是

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维护。这种犯罪如果按所谓纯粹政治犯罪的标准来看, 显然不属于纯粹

的政治犯罪,但从实质看,它却是地地道道的政治犯罪, 是人民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的一种必

要的手段。推翻暴政,从历史上看都是通过武力(包括暗杀)来实现的,很少有完全通过和平方

法实现的。美国获得独立、法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

另外, 如果把所谓相对的政治犯罪不看成为政治犯, 还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信奉犹太教的

德国公民因暗杀希特勒未遂并逃到美国,难道我们应当将其引渡回纳粹德国吗? 如果他们只

是想逃离集中营,且使用武器杀害的只是门卫和士兵, 我们应将他们引渡吗? 如果他们在逃跑

过程中,为了阻止纳粹对同伴的检查,炸毁了火车及连接德国与外国的铁轨, 能以他们使用爆

炸物和火器毁坏国际重要公共交通设施而将他们引渡吗? 对在试图推翻纳粹政权的暴动中不

成功的暴动者难道应予以引渡吗? 正确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种革命行动必须受到法律的

保护,也才符合正义的观念。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 即根据5联合国宪章6及联
合国通过的有关决议和文件的规定看, 把政治犯分为纯粹的政治犯和相对的政治犯,把相对的

政治犯排除在政治犯以外是不合法(不合国际法)及不合理的。公正的做法应是以5联合国宪

章6及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和文件规定的原则为准则,对凡是为了维护这些原则和准则而进行斗

争的人,当他们被本国政府或第三国政府追捕而要求政治避难时,他们应当被看成政治犯,享

受法律的保护。

还有一点应提及的是,恐怖主义是否合法,有恐怖主义活动的人要求政治避难时, 是否当

成政治犯。这个问题也很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发

展的原因及其活动背景十分复杂, 目前国际社会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

这种状况不利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采取一致行为,也影响到各国在反对国际恐怖

主义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其二,对恐怖主义活动是否合法的矛盾观点表现在联合国大会采

取措施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的 1972年 3034号决议中。大会对日益增长的危害或夺取人类生命

或危害基本自由的暴行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谴责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列强对基本自由

和人权的镇压和恐怖活动,同时,决议也确认了所有人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独立权及民族解

放运动的合法性。联合国大会 1976年 12月 15日 31/ 102号决议重申了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矛

盾观点 ) ) ) 此种行为虽然是非常残暴的,但如果是由被压迫人民实施的,则是合法的。对恐怖

主义是否合法的争论的具体反映, 就是对这种行为是否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不同观点。

1963年5东京公约6谴责了对航空器非法的干预、夺取和控制的行为,但同时声明, 公约不规定

任何引渡义务。这个复杂问题,目前还无法解决。

总之,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待政治犯,应掌握两条:一是为政治目的或政治原因而犯罪,最明

显的是为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而进行的犯罪;二是这种政治原因的犯罪必须符合公认的国际

法准则。对于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犯罪,即犯有国际罪行的人, 应排除在政治犯以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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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法委员会 1979年 7月拟定的5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6第 19条第 3款规定, 凡犯有

下列罪行的人都叫犯有国际罪行, 而被排除在政治犯以外, 这些罪行是:

/ ( a)严重违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侵略的义务;

( b)严重违背对维护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以武力建

立或维持殖民统治的义务;

( c)大规模地严重违背对保护人类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 例如禁止奴隶制度、灭绝

种族和种族隔离的义务;

( d)严重违背对维护和保全人类环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大规模污染大

气层或海洋的义务。0

三、对解决在执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中产生分歧的思考

由于迄今对什么是政治犯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也缺乏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犯不引

渡的国际公约, 因而给国际社会对执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采取一致行动和进行有效合作造成

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确立一个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政治犯的定义,并制定一个

综合性的政治犯不引渡的国际公约。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各国应以5联合国宪章6及联合国通

过的有关决议为依据,在不违反国际法准则的前提下, 通过平等协商和对话尽快解决下列三个

问题: (一)讨论政治犯的定义及其表现形式: (二)讨论加强在执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时的国际

合作措施; (三)讨论是否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犯不引渡国际公约。此外,对该原则的适用,

除结合国际法有关规定考虑外,还需要在分析每一案例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以求得问

题的公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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